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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四大综合管廊全面贯通
广州建成综合管廊17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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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符映雪报道：
为了加强散装水泥和新型墙体材料发
展应用管理，推动绿色发展，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1 月 11 日，省政府印
发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09 号，发布

《广东省散装水泥和新型墙体材料发展
应 用 管 理 规 定》（以 下 简 称 《规
定》），《规定》 将于 2024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

时隔十余年迎来合并修订
与时俱进完善管理规定

《规定》 是在 《广东省发展应用
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 和 《广东省
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规定》 的基
础上进行合并修订，共 25 条。本次修
订增加了信息化建设、质量控制体系、
绿色生产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加强
散装水泥和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应用管
理，推动建设工程材料绿色化发展。

据悉，《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
材料管理规定》 和 《广东省促进散装
水泥发展和应用规定》 分别于 2005 年
和 2011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有十余
年，期间为我省散装水泥、新型墙体
材料行业快速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截至 2022 年年底，全省散装水泥散装
率已达到 73％以上，新型墙体材料使
用率已达到 98％以上。随着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两个规定的部分条款已
不适应当前我省的实际需要。2020 年
6 月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启动两者
的合并修订工作，在节约立法资源的
同时，与时俱进推动装水泥和新型墙
体材料高质量发展。

加强临时搅拌站管理
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部分专业工程由于管理
的便捷性和成本控制等原因，在专业
工程项目附近自设临时预拌混凝土企
业。这类预拌混凝土企业管理职责不
清，生产的预拌混凝土质量难以保
障。新型墙体材料也存在住建、自然
资源和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分头管理的
现象。

《规定》 明确，地级以上市人民
政府交通运输、水利、能源等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对本行业临时搅拌站的管
理，对其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负
有监管责任。同时，《规定》 明确，要
加强临时搅拌站的管理。如专业建设

工程项目设立临时搅拌站的，应当按
照行业归口向临时搅拌站所在地的地
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水利或
者能源等主管部门报送临时搅拌站的
位置、规模等信息。临时搅拌站不得
对外供应预拌混凝土。临时搅拌站应
当在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停止生
产，并在 6 个月内自行拆除；地级以
上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水利或者能
源等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与同级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共享临时搅
拌站的设立、停止生产、拆除等信息。

推行绿色生产
助力住建领域实现碳达峰

散装水泥、新型墙体材料是工程
建设重要的消耗材料。当前，我省散
装水泥和新型墙材等相关生产企业规
模小，位置分散，集约程度不高，各
个企业的污水、扬尘、噪声等处理不
当问题时有发现。近年来，对散装水
泥、新型墙体材料企业实行绿色化达
标等升级改造，降低其在生产过程中
的碳排放，成为助力住房城乡建设领
域实现碳达峰的重要一环。

《规定》 要求预拌混凝土、预拌

砂浆、混凝土预制构件和新型墙体材
料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
规定推行绿色生产；各级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发展本质安全、节
能环保和轻质高强的新型墙体材料，
推广适用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
构建筑的围护结构体系，大力发展绿
色新型墙体材料，支持企业绿色生产
改造升级。

运用信息化手段监管
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规定》 明确，省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集约化建立省
散装水泥和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应用管
理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行
业管理。地级以上市、县级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运用信息
化手段采集记录预拌混凝土、预拌砂
浆生产企业原材料、产品质量和供应
等信息，建立从生产到使用全过程的
质量追溯机制。

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面，《规
定》 明确，对新建、改建、扩建预拌
混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
生产企业投产前实行信息报送。

《广东省散装水泥和新型墙体材料发展应用管理规定》印发，将于3月1日施行

加强临时搅拌站管理 推动信息化手段监管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丽莎报道：
据广东省财政厅消息，省财政安排 35
亿元资金支持“百千万工程”典型镇
培育工作，资金分两批下达。日前，
第 一 批 资 金 14 亿 元 已 下 达 各 市 县 ，
主要用于支持全省 80 个典型镇规划
方案编制、人居环境整治、风貌品
质提升、设施服务优化和产业发展
促进等五方面工作，大力提升典型
镇的发展水平。而第二批激励性奖
补资金 21 亿元，将根据各典型镇初
始分配的剩余额度，结合典型镇培
育评价情况和资金使用绩效情况清
算下达。

据了解，第一批次典型镇培育资

金通过资源要素集中投入，推动圩镇
完成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建设规划编
制，推动集中连片开展生活垃圾、生
活污水、公厕建设管理和“六乱”整
治等工作，强化乡镇联城带村节点功
能，全方位提升典型镇的发展水平，
推动打造圩镇省级示范样板。

此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按照优
中选优原则，在全省范围内遴选确定
了 110 个典型镇，并印发 《关于加快
推进典型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通
知》《关于做好典型镇建设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 等系列文件，集中资源和
力量推进乡镇建设提能升级，示范带
动全省乡镇发展。

新增35亿元培育“百千万工程”典型镇
资金分两批下达，首批1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80个镇建设

首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典型镇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 刘丽莎 摄

两部门联合发文精准支持
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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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再上新阶
为城乡建设贡献“绿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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